附件1
供货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清单内订单：采购人在中标后，应按照甲方要求，提供对应零部件的样板至甲方指定位置进行质量核验（包括但不限于试生产、第三方检验等），核验通过后，按照甲方需求进行供货（若核验不通过，中标人有两次整改机会，如果整改后仍达不到甲方的使用要求，甲方有权取消中标人入库资格），自样板验证合格后次日起算，需在30个工作日内，将协议清单内采购人实际所需产品供应到采购人指定区域。
清单外订单：入库供应商收到采购人《采购订单》后，需在1个自然日内书面确认订单（含供货时间承诺），逾期未确认视为放弃参与此次采购。
1.常规订单供货周期：（自订单确认次日起算）：
简单非标件（轴套、键销、普通法兰、小结构件）：≤2个工作日
中等复杂件（非标轴、链轮、齿轮、支架、焊接结构件）：≤5个工作日
复杂精密件（箱体、多工序加工件、高精度传动件、成套工装）：≤10个工作日
需开模/热处理/特殊表面处理件：≤15个工作日
甲方标注 “紧急” 的加急订单：在对应类别周期基础上缩短30%，且乙方须优先排产、优先交付。
2.紧急订单供货周期：采购人标要求“紧急”的订单，入库供应商需在2小时内响应并到货，常规品类24小时内送达指定地点，特殊品类（需开模/热处理/特殊表面处理）需在3-5个工作日内送达，紧急订单需优先排产、优先配送。
3.特殊规格订单：协议清单外的特殊规格产品，供货周期由双方在订单中另行约定，入库供应商需提前书面说明生产/备货周期，征得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执行。
延迟交货处理：
逾期 1-3 个工作日：入库供应商需按该订单金额的0.5‰/日支付违约金，且需加急补货；
逾期 4-7 个工作日：违约金按1‰/日计算，采购人有权选择继续履约或部分解除订单；
逾期超过 7 个工作日：采购人有权全额解除订单，入库供应商需支付订单金额5%的违约金，并赔偿采购人因此产生的损失（含紧急采购替代产品的差价）。

